計畫書格式
一、目的：有法源依據者，務必填寫，需以推展社會福利為目的
二、指導單位：

三、主辦單位： (=申請單位)

四、時間（期程）: 
請盡量填寫活動辦理時間，若無確認活動日期者，後續需函報本府活動辦理期間。

五、地點：
 活動地點未確認或需變動者，請務必函報本府備查。

六、內容：活動內容請與目的相互呼應。
   課程內容、活動時間、次數應適當(若為研習課程，相關講師資歷請註明)

七、效益：本案希望達成效果如何，參與人員反應及滿意度?

八、過去服務績效（無者免填）：

九、經費概算：需與活動內容相互呼應。

十、經費來源：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

114年公益捐贈補（捐）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經費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
年
月
日

	據點基本資料
	據點名稱
	

	
	據點地址(含郵遞區號)
	

	
	承辦單位
	

	
	承辦單位地址(含郵遞區號)
	

	
	每週服務時段
	

	
	113年餐飲服務與課程活動平均參與人數
	
	113年是否獲本專案補助
	

	計畫資料
	計畫名稱
	

	
	計畫期程
	(請於114年12月1日至115年5月31日間執行) 
自
年 月 日 至
年 月 日

	
	計畫經費總額
	
	申請補助金額
	

	
	聯絡人資訊
	請填寫聯繫管道暢通之聯絡人，避免影響貴單位本次及往後申請權益！

	
	
	姓名及職稱
	
	聯絡電話
	市話： 手機：

	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
	匯款資料
	填寫資料請與檢附之存摺正面影本一致！

	
	
	專戶名稱
	
	專戶帳號
	

	
	
	統一編號
	
	金融機構
	

	
	
	銀行代碼
	
	分行代碼
	

	
	計畫經費總額明細

	
	· 編列計畫經費應先參考本方案相關說明（補捐助項目及標準），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等相關資料，依照據點需求於合理及可行範圍內編列。
· 集保結算所對申請單位得保留補（捐）助與否及補（捐）助金額的最終權利。

	
	項目
	序
	名稱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說明

	
	空間營造/修繕費
	1
	
	
	
	

	
	
	2
	
	
	
	

	
	
	3
	
	
	
	

	
	業務費/雜費
	1
	
	
	
	

	
	
	2
	
	
	
	

	
	
	3
	
	
	
	

	
	設施及設備費
	1
	
	
	
	

	
	
	2
	
	
	
	

	
	
	3
	
	
	
	


（本申請表請雙面列印）

	
	· 同一計畫向集保結算所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集保結算所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集保結算所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本計畫截至填表日114年
月
日止

□未獲其他相關計畫經費補助。

□已獲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及計畫名稱）補助新台幣       萬元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及計畫名稱）補助新台幣       萬元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及計畫名稱）補助新台幣       萬元。

	主題活動
	活動一規劃
	活動名稱
	
	辦理日期
	114年
月
日

	
	
	活動形式
	 □講座 □影片欣賞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	
	活動二規劃
	活動名稱
	
	辦理日期
	115年
月
日

	
	
	活動形式
	 □講座 □影片欣賞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	檢附文件
	必要文件
	□經費預算表
 □存摺正面影本
□委辦文件(無則免附)

	
	視需要提供
	□企劃書（無須附封面及目錄，以4-8頁為宜，連同參考資料最多勿超過12頁，並請雙面列印，不符前述規定者恕不審查）
□其他： 


	核章欄位
	申請單位填寫
	地方主管機關填寫
	集保結算所填寫

	
	1.申請單位經辦
	4.地方主管機關核定排序
（名次）
	5.集保結算所核定情形

	
	2.申請單位主（會）計
	地方主管機關建議補助金額（元）
	集保結算所核定金額（元）

	
	3.申請單位主管
	地方主管機關核章
	經辦
	單位主管




